
  

 

 

 

 

联合〔2025〕2563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关注公告 

受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

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及其发行的相关债项进行了信用评级。

除评级委托关系外，联合资信、评级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

的关联关系。 

根据联合资信最近的评级结果，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bbb，考虑到天津市静海区经济及财

政实力较强、公司外部发展环境良好，公司业务具备区域专营优势，并在资产划拨及财政补

贴等方面获得有力的外部支持，外部支持提升 7 个子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

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级的相关债项评级结果详见下表，评级有效期为相关债

项存续期。 

表 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券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上次主体评级结果 上次债项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债券余额 兑付日 

102383404.IB 
23 静海城投

MTN001 
AA+/稳定 AA+/稳定 2024/07/29 5.70 亿元 2026/12/21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发布了《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称： 

（1）根据《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名裴洪亮等任免职的通知》（津静海政人

〔2025〕6 号）文件，经静海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同意聘任裴洪亮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信同贤为公司副总经理，不再聘任张世敏为公司副总经理。 

（2）根据《关于委派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

员的通知》（津静国资〔2025〕2 号）文件和《关于调整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津静国资〔2025〕37 号）文件，经静海区国资

委研究决定，免去吕俊博同志董事职务，委派庞洪彦、裴洪亮、郝宝喜、张福顺、赵金林和

王洪涛等六名同志为公司董事，其中庞洪彦同志为董事长；闫凯、吴宝振和王曰庆不再担任

公司监事，闫凯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3）根据《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公司不设监事

会、监事，委派庞洪彦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法定代表人，闫凯、吴宝振和王曰庆不再担

任公司监事，闫凯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4）根据《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公司免去李刚、武丹的监事职务，免去张世敏的职工董事职务，选举公司副总经理信同贤担

任公司职工董事。 

表 2  公司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庞洪彦 董事长 

2 裴洪亮 董事、总经理 

3 信同贤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4 郝宝喜 董事 

5 张福顺 董事 

6 赵金林 董事 

7 王洪涛 董事 

8 王寅 副总经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针对上述人员变动，公司已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但尚未完

成相关工商变更及备案手续。本次调整后，公司不再聘任监事，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

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负责执行公司法规的监事会职权。公告另称，本次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事项，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公司反馈以上变动为组织

架构正常调整，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联合资信认为以

上变动对公司信用水平暂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综合评估，联合资信决定维持上次评级结果

不变，公司个体信用状况为 bbb，外部支持提升子级个数为 7 个，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上述债项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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